
《中山市关于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亮码

入企”工作的公告》政策解读

《中山市关于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亮码入企”工作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已于近日印发实施。为便于

公众了解，作如下解读。

一、编制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

办发〔2024〕54 号）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

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5〕15 号）规定，

实施行政检查的主体应严格行政检查标准、程序，提出实施

行政检查前，要制定检查方案并报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批

准，不得仅由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

施的，要及时报告并补办手续。实施行政检查时，要出具行

政检查通知书。加快推行“扫码入企”，将行政检查主体、

人员、内容、结果等数据实时上传至信息系统。执法人员要

主动出示执法证件，严禁以其他证件代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

检查；人民警察要出示人民警察证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入企检查要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必

要时进行音像记录。行政检查结束后，要将行政检查结果及

时告知企业。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强化涉企行



政执法监督，我市全面推行“亮码入企”行政检查制度，并

印发《公告》。

二、编制过程

市司法局按照我省“亮码入企”的工作要求，依托中山

市行政执法办案平台（中山粤执法）安装部署“亮码入企”

功能、制定我市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亮码入企”工作的实施

方案及公告。《公告》经市政府同意印发，我市场全面推行

涉企行政检查“亮码入企”工作。

三、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

1.全市各级行政执法主体对企业开展现场行政检查时，

均适用“亮码入企”行政检查制度。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部

门和以国务院管理为主的行政执法人员除外，人民警察等特

殊岗位的行政执法证件仍按有关规定执行。

2.所指“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等；不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对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开展行政检查时，参照本公告规定执

行。

（二）检查规范



1.行政执法人员实施涉企现场检查应当主动出示《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电子证及其行政检查二维码。

2.因网络、设备等技术原因，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现

场亮证的，行政执法人员可仅出示行政执法证实体证，并在

条件具备后 3 个工作日内补办线上登记手续。

（三）企业权利与义务

1.核验权限：自 2025 年 12 月 25 日起，企业可要求实

施现场检查的行政执法人员出示电子执法证及其行政检查

二维码；无正当理由不出示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被

检查人员可以扫描行政检查二维码，核验检查人员身份信

息，下载检查通知等。

2.配合检查：在确认行政执法人员身份及检查事项合法

合规后，企业应积极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开展行政检查。

3.评价反馈：检查结束后，企业可通过扫描行政检查二

维码获取检查结果，并对行政检查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意见

和建议。

4.监督投诉：被检查对象认为行政执法人员不执行“亮

码入企”有关规定的，可以向其所在单位或中山市司法局反

映。

四、有关要求



各行政执法主体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 号）及《广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粤

府办〔2025〕15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落实

好行政检查“亮码入企”工作，确保涉企行政检查于法有据、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高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